
2.1.2.5 采用机械式停车设施、地下停车库或地面停车楼等方式减少地面停车。  

居住建筑：地面停车位数量与住宅总套数的比率小于 10%。  

公共建筑：地面停车占地面积与其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小于 8%。  

评价分值为 6 分。  

 

【审查范围】 

民用建筑 

 

【审查材料】 

1、绿色建筑设计专篇； 

2、总平面图； 

3、建筑施工图。 

 

【审查要点】 

1、审查居住建筑地面停车位数量与住宅总套数的比率是否小于 10%。 

2、审查公共建筑地面停车占地面积与其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是否小于 8%。 


